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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計劃項目第 159TB 號  

重建位於龍翔道近新光中心的行人天橋及  

延長龍翔道巴士停車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黃大仙區議會轄下政府及公用機構工程計劃工

作小組各組員報告這項工程計劃的最新進展。  

 

 

工程進度  

2. 新行人天橋的建造工程於 2010 年 1 月 28 日展開，並已於 2012

年 2 月 29 日完工。舊有行人天橋橋面的拆卸工程已於 2012 年 3 月 11

日完成。  

 

3. 位於龍翔道北方巴士停車處的行車路面延長工程已完成及於

2012 年 7 月 21 日開放使用。  

 

4. 位於龍翔道南方巴士停車處的行車路面延長工程已完成及於

2013 年 2 月 7 日開放使用。  

 

5. 餘下工程包括綠化設施、以及區議會於年初要求於沙田坳道擴

濶行人路及擴建上落客貨區域的工程等（見附件 1）。受沙田坳道擴

濶行人路及擴建上落客貨區域的工程影響的區議會鐘樓已得設管會同

意遷移至附件 1 中顯示位置，而花圃 A 工程及植樹工作亦已完成，已

開放給市民觀賞。  

 

6. 附件 1 中花圃 B 為一現有康文署管理花圃，因應工程需要而

暫借本署為工地之用，原來設計需於本署工程完成加以修復及交回康

文署。現因區議會可能將花圃 B 發展為休憩地帶的意向，設管會於 2012

年 9 日 18 日及 11 月 20 日會議中决議將原花圃 B 整體移除及作臨時平

整，以配合未來可能的發展，而本署亦已同意進行臨時工程以作配合。

此位置工程亦已開展，預計工程可於 2013 年 3/4 月期間完工。  

 

7. 因應水務工程需要（水務工程合約 8/WSD/08 號），本署此項

目下龍翔道北方部份地面永久鋪磚工程將以剔除（範圍見附件 1），

以騰出空間作水務工程之用；待水務署工程完成後，水務署將完善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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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工作，開放給公眾使用。同時，本署於龍翔道南方新建花圃內的植

樹工作亦需剔除（範圍見附件 1），方便水務工程進行；此位置工地，

除現有植樹位置外，已於 2013 年 1 月交與水務署開展工程之用。待水

務署工程完成後，水務署亦將完善植樹工作，開放給公眾觀賞。  

 

 

文件提交  

 

8. 本文件將提交政府及公用機構工程計劃工作小組 2013 年 3 月

26 日會議，請委員備悉以上安排。  

 

 

 

 

路政署工程部  

二零一三年三月  

 




